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研究生离校转单

离校原因： □退学  □硕转博  □其他________________

学号：             姓名：             学院：                专业：                
	指导教师
签字：


	学院

□党组织关系（非党员无需办理）
经办人签字：

学院党委印章：


	科技与信息部

J1行政楼

II815 TEL:6633088

□退校园卡 □退借阅图书

经办人签字：

部门印章：


	校园管理部

J1行政楼

II922 TEL：6633049

□退宿

（不在校区住宿的非全日制无需办理）

经办人签字：

部门印章：
	财务部

J1行政楼

I806 TEL：6633073
□退学宿费

经办人签字：

部门印章：


	学生工作与安全保卫部

J1行政楼

II702-720 TEL:6633057
□助学贷款确认(709) □团组织关系(728)
□档案提取(711) □户籍转移(720)
经办人签字：

部门印章：
	研究生部
J1行政楼

I710 TEL：6633736
经办人签字：

部门印章：


注：

1．指导教师签字后其它部门方予办理手续。

2．因退学离校的学生，在退学申请表及离校转单办理完成后，一同交至研究生部，研究生院培养办开具退学证明，研究生携带退学证明至学生工作与安全保卫部办理档案提取及户籍迁出。

3．因硕转博离校的学生，须携带博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或录取证明至研究生部办理离校转单，此表交至研究生部后，学生工作与安全保卫部办理档案提取及户籍迁出。
4. 因其他特殊原因办理离校的学生，须将此表及相关证明材料交至研究生部。
